团队酒店客房预订合作协议
协议编号：X-2026-HZLY-SCZX-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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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杭州凌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CR604CX6
联系地址：浙江杭州萧山区钱江世纪城eic t4
联系人：刘心羽
联系电话：18205580931
电子邮箱：liuxinyu@tingchaoge.cn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7678665R 
联系人：郭燕雷
电话：15811515220
邮件：guoyanlei@cct.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鉴于：
甲方相关人员（以下称“甲方人员”）受邀参加将于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9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的“抖音直播盛典”活动（以下简称“活动”，活动名称的变更不影响本协议效力），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人员提供活动期间的酒店客房预订及住宿相关服务事宜，于【2026】年【2】月【27】日在杭州市萧山区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酒店详情
	酒店名称
	三亚海棠湾熹棠费尔蒙酒店

	酒店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10号

	电话
	0898-8865 5555


2、 房间安排及相关规格
1. 房间安排：
	房型
	团队优惠价
（元/间夜，含税）
	3月4日
（间夜）
	3月5日
（间夜）
	3月6日
（间夜）
	3月7日
（间夜）
	3月8日
（间夜）
	3月9日
（间夜）
	总计房费
（元，含税）

	费尔蒙园景大床房
	1100
	/
	1
	1
	1
	1
	/
	4400

	费尔蒙园景双床房
	1100
	11
	33
	34
	34
	19
	7
	151800

	预计用房小计（间夜）
	11
	34
	35
	35
	20
	7
	156200


2. 双方确认并同意：甲方本次预订房间数量保底为142间夜。若甲方实际用房数量不足142间夜，甲方仍应按照142间夜对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房费。
3. 上述住宿安排仅为甲方初步计划，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每日房间数量及用房安排，乙方应按甲方要求负责与酒店沟通协调，确保甲方人员顺利入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涉及提前入住、延住或额外增加用房的，需根据当时酒店实际房态进行调整，相关费用（以下统称“增补房费”）按酒店当日执行价格结算，是否调整、如何调整均由甲方自行决定，若酒店无房无法调整，甲方同意按原计划执行。
4. 本协议所有报价均按人民币报价和结算，且均已包含所有税费，房价系基于每房每晚的的计价方式进行核算。
5. 以上团队用房大床/双床房每间房每天最多包含2份早餐（用餐时间：每天早上6:30-11:00）。如果需增订早餐则成人按228元/位。
6. 乙方负责与酒店沟通协调免费停车相关事宜，甲方人员可根据酒店停车场实际流量自行停靠，乙方应确保甲方人员在住宿期间享有免费停车权益。同时，乙方应负责与酒店协调向甲方人员无偿开放酒店内免费公共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健身房、游泳池等），并按酒店客房标准提供免费洗漱用品（包括但不限于牙膏、牙刷等）。
7. 客房内杂费自理，如洗衣费、酒店餐厅点单（早餐除外）。
3、 入住及离店
1. 预订的房间，可在入住首日的15:00之后办理入住手续，约定离店时间为入住期间最后一日中午12:00，如退房时间在约定离店时间的12:01-18:00之间，酒店将收取半天房费（即¥550），如退房时间在约定离店时间的18:01至次日中午12:00任一时间段，酒店将收取全天房费（即￥1100）。
4、 房费支付
	付款日期
	付款比例及金额

	保底用房房费：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且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人民币：156200元，即保底142间夜。

	增补房费：甲方应于结算单自双方盖章且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
	具体以双方另行签订的结算单（模板详见附件一）为准。

	[bookmark: _GoBack]乙方确认并同意：若乙方未开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或开具的发票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相应顺延付款时间直至乙方提供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发票为止，对此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因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发票：类型【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开票内容【住宿服务·住宿费】。


5、 双方账户信息
	乙方收款信息：
开户名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银行账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甲方开票信息：
名称：杭州凌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税号：91330108MACR604CX6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太上路1号鸬鸟汇林双创园11幢080室 
联系电话：18179616323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 
银行账号：571919953510711


6、 整体取消赔偿金
1. 本协议签订后，若因甲方原因取消或推迟，甲方仍应向乙方支付保底用房房费即￥156200（人民币壹拾伍万陆仟贰佰元整）。
7、 权利义务
1. 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甲方人员的实名、实情、实数、实时的“四实”登记手续。
2. 乙方应具备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全部合法资质、有效授权及履约能力；合作期限内，资质文件发生变更、续期的，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甲方，确保履约资质合法有效。
3. 乙方确认甲方预订信息后，须按甲方预订的房型、数量提供住宿服务，若无法提供预订房型的，应无偿为甲方办理房型升级服务，或预订经甲方书面确认的同等或更高星级、价位酒店，确保甲方人员顺利入住，且甲方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4. 卫生标准及安全保障：乙方应保证酒店床上用品、毛巾等严格执行“一客一换一消毒”制度；地面洁净、桌面及各类置物表面无积尘；一次性用品配备齐全；卫生间面盆、坐便器等设施每日清洁消毒；所有房间配备可自然通风的窗户。各客房均安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电子门锁或机械钥匙门锁，确保门锁系统无任何安全隐患，保障入住安全；酒店内配备烟雾报警器、灭火器（位于酒店走廊）等消防设施，且均在有效期内。
5. 乙方、乙方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酒店前台、酒店经理、助理、兼职人员、正式员工、临时工、派驻人员等）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行或授意任何第三方）对外发表/评论/作出任何有损甲方、甲方关联公司及/或听潮阁相关IP的品牌声誉、形象的言行。
6. 乙方及乙方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引用或冒用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的名义，不得擅自使用“听潮阁”“听潮”“TCG”“DotT Media”等甲方主体的名称、标识、Logo及其他品牌元素；亦不得对外作出任何不利于甲方、甲方关联公司或甲方合作方的言论或行为。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通过任何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宣传页等）发布任何形式的宣传内容，也不得明示或暗示其与甲方存在合作关系，或甲方对乙方的能力予以认可。
7.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8. 乙方应确保其与酒店之间的合作关系合法合规。乙方承诺，其与酒店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债权债务或其他纠纷，且确保甲方人员可按本协议约定顺利入住酒店。若因乙方、酒店或前述任何纠纷牵连甲方，导致甲方遭受行政处罚、第三方索赔、负面舆论、被追索，或甲方人员无法入住酒店等情形，乙方应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并负责消除全部不利影响，乙方应就酒店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的履约行为及履约结果，向甲方承担完全的履约保障责任。
8、 保密义务
1. 任何一方对于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而了解或接触到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及其他机密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人员个人信息、真实面部肖像、本协议内容等）均应保守秘密；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2. 乙方及乙方工作人员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甲方人员个人信息仅用于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住宿登记及服务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不得擅自留存、转让或泄露该等信息。
3. 本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其与对应的违约责任永久有效，且不受本协议效力的影响。
9、 违约责任
1. 若无正当理由，甲方逾期支付房费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未付房费总额的万分之一作为违约金。
2.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七条第2款至第8款的任意一款约定，或第八条任意一款约定的，甲方有权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处理：
(1) 立即停止侵权/违约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配合甲方出面澄清、赔礼道歉。
(2) 按照甲方书面要求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房费。
(3) 按照合作期限内乙方已支付的全部房费的30%支付违约金。
(4) 单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解除。
3. 除本条第1款、第2款约定外，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向相对方支付全部房费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
4. 一方违约，如其承担的违约金或采取的补救措施不足以弥补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的，应当继续予以赔付，直至损失完全覆盖。本协议所称的“损失”，均指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为维权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舆情控制成本、另行预订酒店产生的费用、向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和解金、罚款、律师费、诉讼费、取证费、公证费、差旅费、鉴定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10、 责任免除
1. 如果直接或间接由于战争、罢工、暴乱、疫情、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原因致使协议义务不能履行，双方应协商解决，若无法解决，任意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于本协议解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退回已收取的但未使用的所有房费。
11、 其他
1. 本协议所述“书面”包括但不限于飞书、微信、邮件等文字载明之形式，甲方邮箱仅指后缀为“@tingchaoge.cn”的企业邮箱。
2. 本协议的签订、履行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甲乙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可另行补充协议。
附件一：《结算单》（模板）
（以下无正文）



甲方：杭州凌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盖章） 



附件一：结算单（模板）
结算单（模板）

协议编号：X-2026-HZLY-SCZX-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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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杭州凌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CR604CX6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7678665R
 
甲乙双方已于【2026】年【2】月【27】日签订了《团队酒店客房预订合作协议》（协议编号为：【X-2026-HZLY-SCZX-0284】，以下简称“主协议”），现就【/】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房费结算事宜，于【/】年【/】月【/】日在杭州市萧山区签订本结算单。
1. 入住详情：
	序号
	姓名
	房间号
	房型
	入离日期
	数量（晚）
	单价/元
	小计/元

	1
	/
	/
	/
	/
	/
	/
	/

	2
	/
	/
	/
	/
	/
	/
	/

	以上含税房费合计：¥【/】（大写：【/】）



2. 本结算单是主协议有效的组成部分，如有与主协议不一致的部分，以本结算单为准。本结算单未约定的内容，仍按照主协议约定的条款执行。
3. 本结算单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